
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万吨/年丁基橡胶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简述

项目名称：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万吨/年丁基橡胶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性质：扩建

建设单位：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嘉兴港区化工新材料片区现有生产厂区

工程内容：利用工艺技术改进，生产运行投入周期调整，丁基装置与卤化装置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增加部分设备、干燥后处理产线重

组调整，厂区公用工程（含环保设施）进行提升改造等措施优化产品产能结构。本项目丁基橡胶系列产品产 能为 7万吨/年（含 5000吨普

通丁基橡胶、65000吨卤化丁基 橡胶）。本项目建成后，厂区丁基橡胶系列产品总产能达到 12万吨/年（含 5000吨普通丁基橡胶、74600

吨溴化丁基 橡胶、40400吨氯化丁基橡胶），同时异丁烯产品产能 16.5万吨/年，部分用于丁基橡胶原料，部分外售。：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表 1 建设项目周围主要保护对象

序号 保护目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距厂界最近距离(m)
1 雅山社区 人群 ~2190人 二类空气功能区 E ~2190

三、环境质量现状情况

(1)本项目评价范围涉及平湖市嘉兴港区及海盐县两个区域，根据《平湖市环境监测年鉴》（2022年度），2022年平湖市属于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区；另外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 2022年 1~12月浙江省环境空气质量情况，海盐县为不达标区，超标因子为 O3。综上所述，

项目所在区域为空气质量不达标区域。

(2) 由监测可知，各监测点 HCl、HBr、Cl2、NMHC、叔丁醇小时浓度（或一次值）监测值，HCl、二噁英日均浓度监测值均满足相应

环境标准要求，本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3) 根据平湖市 2023年环境监测年鉴，平湖市设两个近岸海域监测断面，分别为 009号断面和 013 号断面。该两个近岸海域监测断面水质

均未达到所在海域功能区要求，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根据乍浦塘虹霓桥断面地表水水质 2023年监测结果，除总氮和粪大肠菌群

外，其余指标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量标准限值。

(4) 根据监测结果可得，项目拟建地地下水水质各指标中部分点位的存在氯离子等监测因子监测结果未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中的 III类标准的情况，分析原因，信汇公司厂区与杭州湾海岸线距离较近，厂区所在区域地下水受海水反流影响较

大。同时超标因子还与区域地下水质背景浓度较高有一定的关联。现有厂区各监测点位包气带均未受到污染

(5)根据监测结果，信汇公司厂界噪声值均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关标准限值。

(6)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厂区内外各土壤环境采样点基本项目和其他项目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及特征污

染物指标均能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四、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污染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非甲烷总烃、氯甲烷、Br2、Cl2、HCl、HBr、烟粉尘、氮氧化物、二噁英等。

（2）废水污染物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车间生产废水和公用工程废水，其中污染因子主要为 CODcr、AOX、氯离子、溴离子等。

（3）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各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异戊二烯精制废液、异戊二烯分离塔釜液、废干燥剂、废过滤杂质及滤芯、污水处理

污泥、废包装、生活垃圾等。

五、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大气环境影响

根据预测分析，在正常工况下本项目各类废气污染物排放均可达到相应环境标准，本项目废气污染物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由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计算结果来看，本项目实施后信汇公司不需要设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水环境影响

项目产生的废水经管道接入厂区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后满足纳管标准，经管网送至嘉兴港区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不直接排入

附近地表水体，因此基本上不会对附近地表水体水质造成影响。

（3）地下水

建设单位应切实落实好建设项目的废水集中收集预处理工作，做好厂内的地面硬化防渗，包括生产装置区、罐区和固废堆场的地面防

渗工作，特别是污水处理设施构筑物的防渗漏措施，在此基础上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建设单位除做好防渗工作外，还需按照本次环评要求对地下水进行定期检测监控，一旦发现地下水污染问题，应逐项调查废水处理区、

生产装置区、固废堆场和罐区等防渗层是否损坏，并根据损坏情况立即进行修正；并开展地下水修复工作，确保区域地下水不受影响。

（4）声环境

根据预测可知，该项目产生的噪声经隔声降噪措施和距离衰减后的厂界噪声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相应标准要求。

该项目的设备在选型上将尽可能选择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一定的隔声降噪措施，由预测结果可知投产后对厂界噪声贡献不大，能够

做到厂界达标排放。

（5）固废

只要严格执行本次环评中提出的各项固废处置措施，本项目固废均能得到安全有效处置，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六、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要点

表 2 污染防治对策表

类别 防治措施

废水

(1)本项目建设同时对废水处理站进行改造，改造后废水处理能力为 2410t/d，其中不含卤废水采用水解酸化+MBR处理工艺，含卤废水采用MBR+臭氧氧化+接触

氧化处理工艺。废水依托改造后的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经处理后达标纳管排放。

(2)要求做好污水处理站进水的调质配水工作，确保污水处理站的稳定运行和出口的稳定达标。

(3)厂区内做好雨污分流、污污分流，严禁废水直接排入总排放口。雨污管线必须明确标志，并设有明显标志。初期雨水收集后汇入废水处理站处理。

(4)生产区域的污水沟渠必须有防腐措施，采用高架铺设污水管。

废气

(1)丁基橡胶装置合成工序产生的不含氯甲烷的废气收集后排入 RTO废气处理装置集中处理，经一级碱液喷淋+RTO装置焚烧后，尾气高空排放；含氯甲烷废气

(G1-2~G1-4)收集后排入氯甲烷废气焚烧装置，经 TO焚烧炉+急冷+碱液喷淋+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后高空排放；催化剂 B的储罐废气由于含有微量的有机铝，考

虑到安全因素，经二级白油吸收后通过装有阻火器的排气口排放。

(2) 卤化丁基橡胶成工序产生的含卤素废气(G2-3)收集后排入卤酸塔废气处理装置，经一级碱喷淋后高空排放；含氯甲烷废气(G2-2)收集后排入氯甲烷废气焚烧装

置；其他废气收集后排入 RTO废气处理装置集中处理。

(3) 丁基橡胶和卤化丁基橡胶后处理废气，收集后排入 RTO废气处理装置集中处理。

(4)溴回收废水处理装置气浮撇胶池四周设挡板和集气装置，收集的废气经一级碱液预处理后排入 RTO装置，氯回收塔尾气排入卤酸塔废气处理装置，经一级碱

喷淋后高空排放。

(5)废水处理站废水处理工序加盖集气，收集废气经酸喷淋+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危险废物堆场整体密闭抽风集气，收集废气经一级活性炭喷淋

后高空排放。

(6) 本项目建设同时对厂区已建的两套 RTO处理装置实施提升改造，通过提高运行温度、优化进气系统、替换部件等措施，改造后实现排放口非甲烷总烃排放控

制值提升目标。同时为考虑减少废气中胶沫对 RTO运行的影响，在 RTO前面增设一级碱水喷淋装置。

(7)项目投产后定期开展 LDAR 泄漏检测和修复，严格控制跑冒滴漏。

噪声 加强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的高噪声现象。

固废

(1)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固废(废液、废干燥剂、过滤滤芯等)、污水处理站污泥和废机油均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2) 未沾有化学物质的纸板箱和编制袋可作为一般固废，由当地环卫站进行清运或出售给废品收购站，薄膜袋等为内包装，沾染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固废，收

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另外如包装发生破损，必须将沾有化学物质的包装材料作为危险固废委托处置

(3) 危险固废均要求建立固废台账，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在厂区内收集和转运应根据按照《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相关规范执行；危险固废堆场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执行分类收集和暂存，暂存场地必须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建设。

地下水及

土壤

(1)雨污分流，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后纳入污水处理站；

(2)做好厂内的地面硬化防渗；

(3)污水和给水管道全部实施地面化或实施明沟明管，并做好防腐硬化处理；

(4)危险废物堆场仓库均应防雨、防渗、防泄漏设计。

风险

(1)本项目建成后两套 RTO互为备用应急装置，同时厂区设有地面火炬作为工艺废气的应急废气处理装置，防止事故性排放情况的出现。

(2) 卤素仓库设有 1个溴素事故罐(Φ3000×3630)和 1个液氯事故罐(Φ2400×6500)。同时设有一套卤酸废气应急处理装置，用于事故状态下应急废气处理装置(二级

吸收)。
(3) 厂区污水处理站旁设有事故应急池约 6200 m3；事故应急池平时应空置，应急时可收容消防水，该应急池入口和出口阀门设专人看管，并设有自动和人工两

套控制系统。应急池入口阀门平时关、事故时开，出口平时开、事故时关，确保受污染的消防水或泄漏物料导入事故应急池内。

(4)本项目投产前对更新应急预案并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同时应配备满足要求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设施；根据各工况条件制定相应的事故应急预案，

定期开展模拟演练，提高各部门的应急联动



七、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万吨/年丁基橡胶系列产品扩建项目拟建于嘉兴港区现有厂区内，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

符合嘉兴港区总体规划，符合功能区规划。通过分析，项目排放废气、废水经处理后均能做到达标排放，噪声能维持现状，项目实施后造

成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本项目环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符合总量控制原则，风险防范措施符合

相应的要求。同时，项目建设符合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四性五不批”和“三线一单”原则。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八、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对象：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单位或团体。

征求意见的范围：工程在环境影响、环保措施、对工程建设所持态度等环保方面的意见。

期限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通过邮件、电话、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意见，请务必留下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

我们回访。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9日~2025年 1月 3日，共 11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公众可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索取本

项目环评文件简本及本项目环评的补充信息。

九、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嘉兴港区化工新材料片区现有生产厂区

联系人： 孙工

联系电话：13511315716

（2）环评单位：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万塘路 317号华星世纪大楼 503室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571-28257966

（3）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

地址：嘉兴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凌公塘路 1683 号）4 楼

联系电话：0573-82512233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分局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嘉兴港区雅山西路 520号三楼

联系电话：0573-85588120

十、环评报告书审批前公示

在项目报送审批前，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含涉密内容）将在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全文公开。

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8日



一、张贴公示：

公示注意点：

 公示张贴地点：评价范围内所有社区、行政村村委会公告栏，公示点具体见下表。公示点需远近各拍一张照片，注意远照公

告应标识明显，且能清晰体现所属单位，照片示例后附；

 公示时间必须10个工作日。

公示点一览表

序号 公示点

1 港区管委会

2 雅山社区

拍照样式如下：

公示远照（能体现公示地点） 公示近照（能基本看得清公示文本）

2、网站公示

企业网站发布公示信息，提供公示网页的网址。


